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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法與申報實務】隨堂測驗第十九回 

範圍：第四章 營利事業所得稅（三） 

王如 老師提供 

甲、問答題與計算題 

一、設張清公司總機構設於桃園市，113年國內稅前所得額為$20,000,000。此外，張清公司100%

持股的國外子公司稅前所得額為$8,000,000，所得稅稅率為單一稅率25%，該子公司將稅後

盈餘全部分配股利,股利匯回國內時被扣繳稅款$900,000〈扣繳率15%〉。請計算張清公司113

年度因加計國外子公司所得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扣抵上限）？國外子公司已納稅額實際

可抵稅額？結算應納稅額為多少？ 

 
 

二、同上題，張清公司國外子公司持股比例80%持股，請計算張清公司113年度因加計國外所得

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扣抵上限）？國外子公司已納稅額實際可抵稅額？結算應納稅額為

多少？ 

 
 

三、張清公司總公司設於臺北市，另在東京有一分公司，113年度臺北總公司之課稅所得額為1,300

萬元，若日本分公司之所得額為200萬元，已納日本所得稅50萬元，大陸分公司之所得額為

500萬元，已納大陸所得稅50萬元，則張清公司113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納稅額為若

干？ 

 
 

乙、選擇題 

（ ）1. 下列何者屬於房地取得成本? 

(A)房地買入成交價額。 

(B)購入房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如整地支出、契稅、印花稅、代書費、

規費、公證費、仲介費等)。 

(C)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 2 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

改良或修繕費。 

(D)以上皆是 

（ ）2. 下列何者非屬於房地交易時支付之必要費用? 

(A)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  

(B)搬運費、換約費 

(C)證券交易稅、手續費 

(D)持有房地所發生之費用，如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及折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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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費用;無查得資料，得按成交價額多少計算其費用，並以

30 萬元為限。 

(A)1% (B)3% (C)5% (D)10%  

（ ）4. 下列何者屬於財政部公告之營利事業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 5 年以下之房地? 

(A)營利事業依民法第 796 條第 2 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

之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 

(B)營利事業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所有 

(C)營利事業與他人共有房地，因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未經其同意而交

易該共有房地，致交易其應有部分。 

(D)以上皆是 

（ ）5.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 1 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之適用範圍，及

其房地交易所得，應依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辦理，房地交易所得

或損失(A)＝成交價額-成本-相關費用損失 

(A)當 A>0，且 A>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 30 條第 1 項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

總數額(下稱土地漲價總數額)該筆房地交易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之金額＝

A-土地漲價總數額 

(B)當 A>0，且 A≦土地漲價總數額,該筆房地交易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之金額

＝0  

(C)當 A≦0 該筆房地交易損失(A)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 

(D)以上皆是 

（ ）6. 甲公司出售其持有丙公司之股份，丙公司股權之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

地所構成，有關甲公司直接持有丙公司 55%股份，及甲公司出售丙公司超過 1/2 股權

是否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A)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B)無需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 ）7. 甲公司直接持有乙公司 55%股份及丙公司 25%股份，乙公司直接持有丙公司的 26%

股份，甲公司出售丙公司超過 1/2 股權是否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

同房地交易課稅 ? 

(A)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B)無需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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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甲公司直接持有乙公司 25%股份及丙公司 25%股份，乙公司直接持有丙公司的 26%

股份 ,甲公司出售丙公司超過 1/2 股權是否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

房地交易課稅  

(A)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B)無需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視同房地交易課稅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 ）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

純益額為所得額。 

(B)製成品成本＝期初在製品存貨＋製造成本－期末在製品存貨 

(C)製造成本＝（期初存料＋進料－期末存料）＋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D)以上皆是 

（ ）1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未

給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B)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

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C)律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D)以上皆是。 

（ ）11.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第八十

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

日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

稅。 

(B)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

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分離課稅之規定。 

(C)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

或盈餘，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D)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

或盈餘,113 年度扣繳率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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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營利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日在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以後 者，其利息所得

應如何課稅？ 

(A)應計入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B)按 20%比例稅率分離課稅 

(C)按 10%比例稅率分離課稅 (D)免稅 

（ ）13.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持有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應按債券持有期間，依債券之面值及利

率計算利息收入。 

(B)前項利息收入依規定之扣繳率計算之稅額，得自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

額中減除。 

(C)營利事業於二付息日間購入第一項債券並於付息日前出售者，應以售價減除購進

價格及依同項規定計算之利息收入後之餘額為財產交易所得或損失。 

(D)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以第一項、前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之有價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

息所得，應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並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該扣繳稅

款得自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減除。 

（ ）1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發行認購（售）權證者，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

於該權證發行日至到期日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

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併計發行認購（售）權證之損

益課稅，不適用第四條之一及第四條之二規定。 

(B)但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認購（售）權證與標的有價證

券之交易損失及買賣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之交易損失，超過

發行認購（售）權證權利金收入減除各項相關發行成本與費用後之餘額部分，不

得減除。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 ）15.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公司組織之股東、董事、監察人代收公司款項不於相當期間照繳，或挪用公司款

項，應按該等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

但公司如係遭侵占、背信或詐欺，已依法提起訴訟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不予

計算。 

(B)公司組織之股東、董事、監察人代收公司款項不於相當期間照繳，或挪用公司款

項，應按該等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定期儲金利率計算公司

利息收入課稅。但公司如係遭侵占、背信或詐欺，已依法提起訴訟或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者，不予計算。 



稅法與申報實務：TCCG13T-19 

頁 5 / 5 

(C)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

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

利息收入課稅。 

(D)營利事業之銷貨，未給與他人銷貨憑證，或未將銷貨憑證存根保存者，稽徵機關

得按當年度當地該項貨品之最高價格，核定其銷貨價格。 

（ ）16.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 

(A)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

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 

(B)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 ）17. 分期付款銷貨依出售年度約載分期付款之銷貨價格及成本，計算分期付款銷貨毛利率，

以後各期收取之分期價款，並按此項比率計算其利益及應攤計之成本, 稱為： 

(A)毛利百分比法 (B)全部毛利法 (C)普通銷貨法 (D)差價差異法 

（ ）18. 營利事業分期付款之銷貨，其當期損益得依下列方法擇一計算： 

(A)毛利百分比法 (B)全部毛利法 (C)普通銷貨法 (D)以上皆是 

（ ）19. 分期付款銷貨依現銷價格及成本，核計其當年度損益外，其約載分期付款售價高於現

銷價格部分，為未實現之利息收入，嗣後分期按利息法認列利息收入。稱為： 

(A)毛利百分比法 (B)全部毛利法 (C)普通銷貨法 (D)差價攤計 


